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皖财非税〔2020〕695 号 

 

 

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加强省属高校非税收入 

收缴管理工作的通知 

 

省直有关部门、各省属高校： 

为进一步规范省属高校非税收入征收管理行为，推动财政电

子票据管理改革，根据《安徽省非税收入管理条例》和《安徽省

财政厅 安徽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关于建设实施全省统一公

共支付平台的通知》（财办〔2017〕1285 号）要求，经研究决定，

现就加强省属高校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深化省属高校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管理 

（一）实施收缴电子化管理。自 2020 年秋季入学起，省属

高校开展非税收入项目收缴业务均应通过安徽省统一公共支付平



 

-2- 

台（以下简称“公共支付平台”）办理，建立起以“缴款识别码”

为数据核心、缴款信息共享、缴款渠道统一的非税收入收缴电子

化管理模式。 

（二）对接公共支付平台。对于省属高校使用的收费系统，

一是可直接对接公共支付平台，通过实时传递缴款信息并开具“缴

款识别码”，开展非税收入收缴业务；二是可通过非税收入代收机

构的业务系统间接对接公共支付平台，通过每日汇总传递缴款信

息并开具“缴款识别码”，开展非税收入收缴业务。 

（三）规范非税收入资金管理。省属高校征收的非税收入资

金应直接缴入安徽省政府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，省财政厅根据资

金管理方式定期划解至省级国库或财政专户。对于面向学生收取

的学费、住宿费和考试考务费等非税收入，出现误缴、误收、多

收等情形，按规定需要退付的，由省属高校审核缴款人提出的申

请后办理退付，退付电子信息及时传递至省财政厅备案。 

二、开展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 

（一）全面启用财政电子票据。按照《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全

面推进省级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的通知》（皖财非税〔2019〕1165

号）要求，自 2020 年秋季入学起，省属高校逐步启用财政电子票

据。财政电子票据管理系统根据“缴款识别码”，自动生成对应财

政电子票据，对于同步征收的“代收教材费”等往来结算类项目，

省属高校向省财政厅提出申请，经审核同意后，同步启用财政电

子票据。    

（二）自助获取财政电子票据。缴款人缴纳收入 24 小时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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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通过财政电子票据公共服务平台（czpj.ahzwfw.gov.cn），自行获

取财政电子票据。根据《财政部 国家档案局关于规范电子会计凭

证报销入账归档的通知》（财会〔2020〕6 号）规定，财政电子票

据与纸质财政票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单位可以仅使用财政电子

票据进行报销入账归档。  

三、相关要求 

（一）省直有关部门、省属高校应高度重视非税收入收缴电

子化管理工作，规范非税收入征管行为，丰富自有收费系统功能，

拓展财政电子票据获取方式。2020 年 7 月 20 日之前，省属高校

应完成财政电子票据电子签名委托书签订（见附件），并将本校收

费系统与公共支付平台对接方式、计划安排和往来收入项目等信

息报送省财政厅非税局。 

（二）省属高校对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工作中获取的缴款信息

均负有保密责任，严禁将获得的缴款人个人信息、缴款识别码和

财政电子票据等信息泄露、出售或非法提供给他人，以及用于商

业目的。 

 

附件：安徽省省级财政电子票据电子签名委托书 

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徽省财政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7 月 8 日 

http://czpj.ahzwfw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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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类别：主动公开   

安徽省财政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7 月 8 日印发   


